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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304                           证券简称：洋河股份                           公告编号：2015-012 

江苏洋河酒厂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洋河股份 股票代码 002304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丛学年  

电话 025-52489218  

传真 025-52489218  

电子信箱 yanghe002304@vip.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2012 年 

营业收入（元） 14,672,214,730.18 15,023,624,944.56 -2.34% 17,270,481,272.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507,497,244.21 5,002,071,835.86 -9.89% 6,154,302,874.5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4,467,875,727.45 4,987,990,458.76 -10.43% 6,029,676,194.0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11,804,132.16 3,180,013,940.28 -14.72% 5,499,699,623.1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4.19 4.63 -9.50% 5.7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4.19 4.63 -9.50% 5.7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4.53% 31.44% -6.91% 50.53%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2012 年末 

总资产（元） 28,757,723,213.55 28,218,443,261.61 1.91% 23,657,690,858.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9,724,734,071.54 17,389,065,779.30 13.43% 14,694,857,742.79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29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2,150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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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苏洋河集团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34.16% 367,756,385  质押 20,000,000 

宿迁市蓝天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1.06% 119,073,504 91,935,000 质押 27,138,000 

宿迁市蓝海贸

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10.38% 111,739,800 86,265,000 质押 25,474,000 

上海海烟物流

发展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9.67% 104,077,241    

南通综艺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90% 85,000,000  质押 77,000,000 

上海捷强烟草

糖酒（集团）有

限公司 

国有法人 4.40% 47,339,592    

高瓴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HCM 中国基金 

境外法人 2.08% 22,338,019    

杨廷栋 境内自然人 1.00% 10,720,091  质押 9,800,000 

张雨柏 境内自然人 0.73% 7,842,463 5,881,847   

兴元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客

户资金 

境外法人 0.66% 7,129,201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与杨廷栋先生    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二大股

东，持股比例为 11.06%；杨廷栋先生是公司发起人股东，持股比例为 1%；杨廷栋先生持

有宿迁市蓝天贸易有限公司 32.69%的股权。2、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与张雨柏先生    

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是公司第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为 10.38%；张雨柏先生是公司发起

人股东，持股比例为 0.73%；张雨柏先生持有宿迁市蓝海贸易有限公司 34.84%的股权。除

此之外，本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属于相关

法规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无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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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是白酒市场持续恶化、充满挑战之年，也是洋河股份奋力前行、持续向好之年。面对白酒行业

的持续调整，洋河股份坚持“以变应变、变中求进，以少应多、少中求破”的总体工作思路，通过聚焦增长

点，追求极致化，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6.72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07亿元。 

一、转型平稳有力，市场平稳着陆。2014年，白酒行业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洋河股份在强力转型中

平稳着陆。全年实现营业收入146.72亿元，同比下降2.3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5.07亿元，同

比下降9.89%。虽然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现了小幅下滑，但整体趋势逐步向好，实现了价格稳定、库存合

理，为未来的长远发展积蓄了势能。 

二、机理持续应用，品质持续突破。2014年酿酒生产两率全面双超，基酒品质全面提升，为公司产品

升级奠定坚实基础。成功推出健康白酒新典范“洋河微分子酒”，引领行业技术创新新方向。洋河微分子产

品荣获2014年中国酒业十大产品，“绵柔苏酒”获国家“有机白酒”认证，“生态苏酒”荣获2014年中国酒业最

佳新品奖，蓝色经典和微分子酒两品牌同获中国广告“奥斯卡奖”，葡萄酒产品获国家首批进口酒类“两公开”

认证，“星得斯”葡萄酒荣膺“杰出贡献奖”和“全球葡萄酒精英挑战赛金奖”两项国际大奖。 

三、创新更加务实，成效更加积极。资源整合、长效管理、高效投入、精益管理、现场管理等取得长

足进步，增收节支超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推行TPM设备管理模式，设备管理效率不断提升；成功试点阿

米巴管理模式，推动基层组织裂变，包装生产效率显著提升。洋河1号O2O实现“三超”，即推广超前、注册

超员、销售超额；B2C全网销售位居行业前三，全面完成年度目标。2014年4月20日成功举行首届封藏大典

活动，出色完成封坛酒销售任务，展示了洋河股份雄厚实力，提升了公司品牌形象。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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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至7月，财政部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9号——职工薪酬》（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

第33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企业会计

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

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等8项会计准则。除《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修订）在2014

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使用外，上述其他会计准则于2014年7月1日起施行。 

公司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上述除金融工具列报准则以外的7项新颁布或修订的企业会计准则。《企

业会计准则第37号——金融工具列报》在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告时执行。 

公司根据上述各项准则衔接要求进行了调整，对2013年度财务报表项目及金额的影响如下： 

会计政策变更的内容和原因 审批程序 受影响的报表项目名称 影响金额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

股权投资》（修订）及应用指南的相

关规定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970,181,263.51  

长期股权投资 -970,181,263.51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

报表列报（2014年修订）》及应用指

南的相关规定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

会议审议 

递延收益 14,963,166.67  

其他非流动负债 -14,963,166.67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仅对上述财务报表项目产生影响，对2013年末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以及 

2013年度净利润没有影响。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因股权收购而纳入合并范围的主体 

（1）2014年1月，公司分别与彭飞、黄灿签订《关于宁乡汨罗春酒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

1,703,200.00元的价格受让彭飞持有的宁乡汨罗春酒业有限公司80.00%的股权、以425,800.00元的价格受让

黄灿持有的宁乡汨罗春酒业有限公司20.00%的股权，2014年3月已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手续。自2014年4

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2014年3月，公司分别与高福、高辉签订《关于哈尔滨市宾州酿酒厂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协议》，

以1,818,182.00元的价格受让高福持有的哈尔滨市宾州酿酒厂有限公司90.9091%的股权、以181，818.00元

的价格受让高辉持有的哈尔滨市宾州酿酒厂有限公司9.0909%的股权。2014年3月已办理完成股权变更登记

手续。自2014年4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其他原因的合并范围变动 

（1）2014年5月，公司出资1,000.00万元设立江苏科力特生物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自2014年5月起将

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2）2014年7月，公司出资20,000.00万元设立苏酒集团江苏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自2014年7月起将其

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3）2014年6月，控股子公司宁乡汨罗春酒业有限公司出资200.00万元设立宁乡汨罗春贸易有限公司。

自2014年6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4）2014年11月，间接控股子公司江苏华趣酒行集团有限公司出资201.00万元设立徐州华趣酒行发展

有限公司。自2014年11月起将其纳入合并财务报表的合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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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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